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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球 台

球台的上层表面，叫比赛台面。比赛台面应为与水平面平行

的长方形，包括球台上面的边缘，不包括上面边缘以下的侧面。

长 厘米，沿米，宽 米，离地高 每个 米的比赛

台面边缘各有一条 厘米宽的白线，叫边线。沿每个 米的

比赛台面边缘各有一条 厘米宽的白线，叫端线。一条与边线平

行将球台划分为两个相等“半区”的 毫米宽的白线，叫中线

（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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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赛台面可以用任何材料制成，应具有一致的弹性，即当标

厘准球从离台 米高处落至台面 厘米；比时，弹起高度应约

赛台面应呈均匀的暗色，无光泽。

比赛台面有一个与端线平行的垂直的球网划分为两个相等的

台区，各台区的整个面积应是一个整体。

双打时，各台区应由一条 毫米宽的白色中线，划分为两个

相等的“半区”。中线与边线平行，并应视为右半区的一部分。

级赛事和洲际赛事中，球台必须在国际 是由国际乒联批

准的品牌和型号；国内举办的全国运动会、城市运动会、乒协杯

及全国锦标赛等大型比赛的球台，必须是中国乒协批准的品牌和

型号。

二 、 球 网 装 置

包括球网、悬网绳、网柱及将其固定在球台上的夹钳部分。

整个球网的顶端距离比赛台面 厘米。整个球网的底边应尽

量靠近比赛台面，其两端应尽量贴近网柱。

裁判员每场比赛开始时和比赛中任何时候判运动员犯规，此

犯规包括“：台面移动”“、运动员穿或戴的物品触及球网”“、运

动员因击打球网而被判行为犯规”或任何可能造成球网的高度发

生变化时，裁判员应及时检查球网的高度和弹性。检查球网的高

度时应使用量网器，至少从网与球台两条边线和中线的接触点三

点进行丈量（图
。

三 、 球

球应为圆球体，直径为 毫米，球重 克，应用赛璐珞

或类似的塑料制成，呈白色或橙色，且无光泽。目前国际乒联规

定正式比赛用球的颜色只能是白色或橙色，取消了黄色的比赛用

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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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测量球网

四 、 球 拍

（一）球拍的大小、形状和重量不限，但底板应平整、坚硬。

目前虽然市面上流行的球拍的大小、形状都基本相同，但规则上

却没对其作出任何限制，运动员可以使用任何大小、形状、重量

的球拍参加正式比赛。

（二）底板厚度至少应有 的天然木料。加强底板的粘合

层可用诸如碳纤维、玻璃纤维或压缩纸等纤维材料，每层粘合层

不超过底板总厚度的 或 毫米。

（三）用来击球的拍面应用一层颗粒向外的普通颗粒胶覆盖，

连同粘合剂，厚度不超过 毫米；或用颗粒向内或向外的海绵胶

覆盖，连同粘合剂，厚度不超过 毫米。“海绵胶”即在一层泡

沫橡胶上覆盖一层普通颗粒胶，普通颗粒胶的厚度不超过 毫

米。

（四）“普通颗粒胶”是一层泡沫的天然橡胶或合成橡胶，其

颗粒必须以每平方厘米不少于 颗、不多于 颗的平均密度分

布整个表面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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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覆盖物应覆盖整个拍面，但不得超过其边缘，靠近拍

柄部分以及手指执握部分可不予以覆盖，也可用任何材料覆盖。

（六）底板、底板中的任何夹层以及用来击球一面的任何覆

盖物及粘合层均应为厚度均匀的一个整体。

（七）球拍两面不论是否有覆盖物，必须无光泽，且一面为

鲜红色，另一面为黑色。

（八）由于意外的损坏、磨损或退色，造成拍面的整体性和

颜色的一致性出现轻微的差异，只要没明显改变拍面的性能，可

以允许使用。

（九）比赛开始时及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需要更换球拍时，必

须向对方和裁判员展示他将要使用的球拍，并允许他们检查。

五、裁判员的用具

（一）裁判桌

助理裁判员使用，放在助理裁判员的位置上。助理裁判员的

位置在裁判员对面，与球网成一条直线。该裁判桌用于放置记分

牌、毛巾、比赛指定用球等物品，其大小在规则上并没有明确的

限制，但一般不宜过大，也不宜过高。过大占据不必要的空间，

过高会遮挡助理裁判员的视线，影响其执法，因为在裁判桌上还

要放置比分显示器。

（二）裁判椅

分为主裁判椅和助理裁判椅，主裁判椅供裁判员使用，放在

与球网相对的位置上，一般较高大，以方便裁判员监控比赛，特

别是在双打比赛中能准确的看清中线。助理裁判椅供助理裁判员

使用，放在主裁判椅的对面，正对球网的裁判桌后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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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比分显示器

个比分显示器，目的是方便运动员、正式比赛应至少放置

主裁判员、场外指导和现场观众了解比赛的进程，同时也方便裁

个判员报分，让运动员随时监督裁判员的判罚。其中 放在裁判

桌上，该显示器有大小两个数目，大数目显示每一局中的回合

个一般放分，小数目显示每一场比赛的局分（图 ；另 在

裁判员或助理裁判员旁边的第二块挡板上，在单项比赛中显示整

场比赛中两位运动员的局分（图 ，在团体比赛中显示整个

团体比赛中双方的场分（图 。如果是决赛或场地中的比赛

较少，一般是仅有 至 张球台进行比赛，裁判长可在场外设置

比分显示器，以方便坐在不同角度的观众了解比赛的进程。一般

显示比分显示器的程序是，助理裁判员必须依据裁判员的得分手

势显示每一个回合的比分，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显示比分；

而场外比分显示又必须依据助理裁判员每个回合的比分显示调整

自己的比分显示器，始终与助理裁判员的比分显示一致，不能在

助理裁判员显示比分前显示，更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随意地

显示比分。

图 此时为第一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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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图 团体记分牌单项记分牌

（四）量网尺

验测球网高度的用具。

（五）测量器

游标卡尺或螺旋测微器，检测颗粒胶、海绵胶等胶质厚度的

器材。

（六）挑边器

挑边器是两面呈不同颜色的圆形器材。每场比赛前裁判员用

其作为抽签的用具，决定双方运动员的发球权（发球、接发球）

和站位权（这一边、那一边）。

（七）秒表

秒表用来监控每局比赛的时间、赛前练习时间、局间休息时

间和其它中断比赛的时间。由于此表需要根据规则的规定随时开

或停，因此必须是正式的秒表，不能用裁判员的手表代替。

（ 八 ） 白 牌

白牌是裁判员显示时间暂停的用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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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红牌和黄牌

红牌和黄牌是裁判员处理运动员不良行为和管理场外指导或

裁判长处理运动员不良行为的用具，其中黄牌是裁判员用于警告

运动员不良行为和场外指导的用具，黄牌和红牌同时使用是裁判

员用于对运动员不良行为进行判罚分的用具，红牌是裁判员驱逐

场外指导和裁判长取消运动员比赛资格的用具。

此外，在 个专门放置毛巾的器皿，用裁判员一侧还应放置

于放置双方运动员擦汗使用的毛巾，比赛裁判员应注意监控运动

员将毛巾放在器皿中，以保持赛场的整洁和风貌。

六、比赛球台的布置

若比赛球台超过 张时，裁判长在布置球台时应注意：

张球（一）任何 台的照明度都应一致，并符合规程的有关

规定。

（二）比赛球台的放置应根据场地的条件、参赛队的多少及

比赛时间的长短随时进行调整，但应在便于裁判员执法的前提

下，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：

便于工作人员和运动员在场内行走

每张球台都应有自由出入的通道，每个通道的距离应在 米

至 米之间， 米最好。通道应尽量围着体育馆的四周，在场

地的中心位置最好不要留有通道，以免闲杂人员站在那里看球，

影响整个场地的秩序。

避免球台间相互干扰

比赛球台应并排放置，尽量不要使球台与球台的两端相对，

因为这样放置球台，球易进入相邻的球台，造成外界球入场，此

时为了不影响本回合的结果，裁判员一般都会暂停比赛，当处理

完之后再重新开始比赛。如果这类事件经常发生既会影响运动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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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比赛情绪，也会影响比赛的连续性。

便于观众观看比赛

一般来讲，边线一侧对着看台有利于观众观看比赛，因为，

运动员站在端线一侧，左右移动会遮挡观众的视线，而从边线一

侧看去观众会感到很舒服，特别是主席台，一般不仅边线对着主

席台，还应让副裁判的翻分器对着主席台，以便于贵宾观看比赛

时能及时了解场上的情况。

便于电视转播的工作人员工作

现代竞技体育的开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电视转播的推动，因

此，裁判长应在不影响比赛顺利进行的前提下，尽可能的为电视

转播提供方便。

方便运动员比赛

由于乒乓球比赛每打一个回合，运动员都要拣球，因此决赛

的场地并不是越大越好，因为场地越大，运动员拣球时所消耗的

体力就越大。所以，决赛时可适当放大比赛场地，并在挡板外面

再放置一层挡板，以便于运动员拣球。

当使用 张球台进行比赛时，常用的摆放方法见（图
、

图 ：

图 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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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当使用 球台进行比赛时，常用的摆放方法见：

）的摆放方法（图 不利于南北方向的观众观看比赛，

的摆放（图 方法中间球台的球易进入两边球台的场地，影

响比赛。因此，如果南北方向的观众席较少，或进场观看比赛的

观众不多，东西看台完全可以容纳的话，最好采取（图

的摆放方法。

图 图

当使用 张球台进行比赛时，常用的摆放方法见：

（图 的摆放方法适合纵轴较长的长方形体育馆，且

便于主席台的贵宾和东西看台的观众观看比赛，但同样存在着

（图 的问题；（图 ）的摆放方法适合于方形的体育

馆，但最好不要把端线对着主席台，以便于贵宾观看比赛。

总之，裁判长应根据原则合理的摆放球台和开放通道，以保

证比赛的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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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　乒乓球比赛规则中的基本概念

一 、 定 义

（一）回合：球处于比赛状态的一段时间。

（二）比赛状态：从球被抛起前静止状态的最后一瞬间起

球即处于比赛状态，直到这个回合被判为重发球或得 分。但从

球在发球员不执拍手上静止的最后一刻起，直至其用发球动作把

球抛起前的这一段时间，并不定义为球处于比赛状态。因此，如

果球在抛起前，意外的从发球员手中滚落下来，对方运动员不能

得分，因为球还没进入比赛状态。同样的原因，一名运动员可能

将球放在不执拍手上，静止的抓住它，但之后想变换他的发球方

式，而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上去发球，如果他在变换发球位置前，

没有把球向上抛起，对方运动员也不能得分。一旦球进入了比赛

图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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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态，他将保持比赛状态，直到裁判员判定这个回合是重发球还

是得分为止。仅仅因为球处在比赛区域之外或在灯光水平之上但

没有触及它，这时球没有脱离比赛状态。但如果被对方运动员最

后撞击，使球超越了运动员的台区或超越了端线，而没有触及台

区，这时球结束比赛状态。

（三）重发球：不予判分的回合。

分：（四） 判分的回合。

（五）执拍手：正握着球拍的手。比赛中运动员可以用左右

手交替执拍来击球，因为，正拿着球拍的手就是“执拍手”。但

运动员不可以左右手各拿一块球拍来比赛，因为，这样不能保证

运动员比赛中所使用的球拍在使用前被对方运动员和裁判员检查

过。

（六）不执拍手：未握着球拍的手。

（七）击球：用握在手中的球拍或执拍手手腕以下部分触球。

比赛中如果运动员的球拍掉了，而用刚才拿着球拍的手击球是不

合法的。同样，运动员也不能将球拍扔出去击球，球拍一旦脱手

就不是合法的击球工具。

（八）阻挡：对方击球后，在比赛台面上方或向比赛台面方

向运动的球，在没有触及本方台区、也未越过端线之前，即触及

本方运动员或其穿带的任何物品。如果当球越过了端线、已通过

边线或从台面方向离开时被运动员拦击，都不是阻挡。

（九）发球员：在一个回合中，首先击球的运动员。

（十）接发球员：在一个回合中，第二个击球的运动员。

（十一）裁判员：被指定管理一场比赛的人。

（十二）副裁判员：被指定在某些方面协助裁判员工作的人。

（十三）运动员“穿或带”的任何物品，包括他在一个回合

开始时穿或带的任何物品，但不包括比赛用球。

（十四）“越过或绕过”球网装置，除了乒乓球从球网和比赛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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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面之间通过，以及从球网和网架之间通过的情况外，球均应被

视为已“越过或绕过”球网装置。

（十五）球台的“端线”包括端线两端的无限延长线。

二、合法发球

（一）发球开始时，球自然地置于不执拍手的手掌上，手掌

张开，保持静止。

（二）发球员须用手把球几乎垂直地向上抛起，不得使球旋

转，并使球在离开不执拍手的手 厘米，球掌之后上升不少于

下降到被击出前不能碰到任何物体。

（三）当球从抛起的最高点下降时，发球员方可击球，使球

首先触及本方台区，然后越过或绕过球网装置，再触及接发球员

的台区。在双打中，球应先后触及发球员和接发球员的右半区。

（四）从发球开始，到球被击出，球要始终在比赛台面的水

平面以上和发球员的端线以外，而且不能被发球员或其双打同伴

的身体或衣服的任何部分挡住。

（五）运动员发球时，应让裁判员或助理裁判员看清他是否

按照合法发球的规定发球。

在任何情况下，裁判员对运动员发球合法化有怀疑，在

一场比赛中第一次出现时将进行警告，不罚分。

在同一场比赛中，如果该运动员或其双打同伴发球动作

的正确性再次受到怀疑，不论是否出于同样的原因，均判接发球

方得 分。

无论是否是第一次或任何时候，只要发球员明显没有按

照合法发球的规定发球，接发球方将被判得 分，无需对发球方

提出警告。

（六）运动员因身体上的原因而不能严格遵守发球的某些规

定时，可由裁判员作出决定免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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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保持执行发球规则的一致性是十分重要的，但由于目

前发球规则较复杂，因此在执行发球规则的一致性方面始终存在

着困难。有时裁判员中有一种自然倾向，即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

那些他们认为是最容易检查的方面。要消除这种倾向，裁判员应

牢记各条规则的目的，并且努力保证在这个目的下去执行规则。

（八）发球规则中有关不执拍手的规定：

规则要求发球员的不执拍手伸平、张开，是为了确定发

球员不能以任何方式握住球，以避免运动员在向上抛球时使球旋

转。在执行规则时，裁判人员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诸如发球员不

执拍手展开时精确的弯曲度这样的细节上，而应该注意球是否是

随意的放在手掌上。

为了使球在这个阶段清晰可见，规则规定，球必须是静

止的处于比赛台面的水平面之上。不执拍手不得由静止状态又下

降到低于比赛台面，再向上做连贯的抛球动作。如果在高于比赛

台面后不再停顿一下，这个发球就是不合法的。

从发球开始到向上抛球，球必须始终位于发球员的端线

之后，但不是指整个不执拍手。因此，运动员的手臂或不执拍手

的某些部位可以在比赛台面的上方，但球必须明显的在端线之

后。

（九）关于抛球的规定：

发球员必须近乎垂直的向上抛球，并使球在离开不执拍

手手掌后至少上升 厘米，这意味着球的上升只能在垂直方向

几度的角度范围之内（而不是以前所允许的 度角），并应有足

够的高度使裁判员确信抛球是向上的，不是向旁边或向斜上方

的。

厘米的底限是比网稍高，网高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参照

物。

（十）有关无遮挡发球的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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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球规则的基本点是要求发球员发球的整个过程要让

接发球员、裁判员或副裁判员能够看见。裁判人员应看见他一向

上抛球就立即将他的不执拍手清楚地从可见区域内移开。

开始发球时，球必须在比赛台面之上，但是对接发球员

在整个发球过程中能看清球拍，规则没有作出规定。在开始发球

时将球拍隐藏是完全合法的，例如：将球拍放在他的背后。

如果击球靠近端线或靠近运动员的身体，要求裁判员或

副裁判员从他们处于与球网一条直线的位置来判断击球是否犯规

是不现实的，但运动员有责任让裁判员或副裁判员看清楚他的发

球动作是否合法，如果发球靠近端线，他将有被判罚的危险。

（十一）有关发球警告的规定：

裁判员在对发球员发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，但并不确定

时应给予警告，而不判罚，特别是在没有副裁判员执法的情况

下。但比赛中只可以给予一次警告，如果在以后的比赛中再次产

生怀疑，无论原因是否相同，将判对方运动员得 分。但裁判员

应注意在警告发球时无需出示黄牌。

如果一名发球员的发球动作只是勉强可以接受，不管是

否已给予正式警告，不反对裁判员在回合与回合之间，非正式的

向该运动员提出劝告，明确的告诉运动员他的发球稍一过度就会

成为不合法发球。

运动员没有权力要求对对方的首次不合法发球给予警告，

无论任何时候，运动员明显的未能按照规则要求发球时，裁判人

员应毫不犹豫地判他失 分。

裁判人员不应忽视那些看来并不能给发球员带来任何好

处的发球犯规，也没有理由忽略发球员的首次犯规。因为在以后

的比赛中，或者在比赛的关键时刻，类似的犯规可能再度出现，

如果判罚，运动员就可能因为以前没有指出这样的发球是犯规

的，而提出合理的抗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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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合法还击

对方发球或还击后，本方运动员必须击球，使球直接越过或

绕过球网装置，或触及球网装置后，再触及对方台区。

四、比赛次序

（一）在单打比赛中，首先由发球员合法发球，再由接发球

员合法还击，然后两者交替合法还击。

（二）在双打比赛中，首先由发球员合法发球，再由接发球

员合法还击；然后由发球员的同伴合法还击，再由接发球员的同

伴合法还击；此后，运动员按此次序轮流合法还击。

第三节　　乒乓球比赛的胜负机制

一、重发球

回合出现下列情况应判重发球：

（一）如果发球员发出的球，在越过或绕过球网装置时，触

及球网装置，此后成为合法发球或被接发球员或其同伴阻挡。

（二）如果接发球员或同伴未准备好时，球已发出，而且接

发球员或其同伴均没有企图击球。

（三）由于发生了运动员无法控制的干扰，而使运动员未能

合法发球、合法还击或遵守规则。

（四）裁判员或副裁判员暂停比赛。

可以在下列情况下暂停比赛：

由于要纠正发球、接发球次序或方位错误；

由于要实行轮换发球法；

由于警告或处罚运动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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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比赛环境受到干扰，以致该回合结果有可能受到影

响。

（五）双打比赛中，运动员发球或接发球的次序发生错误。

（六）重发球的主要目的是当某种可能影响该回合结果的情

况发生时，终止该回合而不予判分。但还有些情况也必须暂时停

止比赛，如：纠正比分错误、发球次序或接发球次序错误，以及

时限到时，执行轮换发球法等。

（七）关于发球擦网的解释：

重发球最常见的原因是：发出的球在越过或绕过球网装

置时，触及了球网装置，如果合法发球触及了球网装置后，球落

在接发球员正确的台区内，或被接发球员或其同伴阻挡，该回合

应判为重发球。如果球不是落在接发球员正确的台区内，也未被

接发球 分。员或其同伴阻挡，则判发球员失

一旦裁判员和副裁判员看见球触及球网装置，应叫“重

发球”，同时，手臂高举过头示意。如果这个发球看起来是好球

或球已脱离比赛状态时，裁判员才叫“重发球”，运动员和观众

就会觉得裁判员反应慢。当回合的结果已经清楚时，裁判员应判

重发球或得 分。

不管裁判员还是副裁判员认为发球擦网，都必须重发球。

即使只是怀疑合法发球擦网，最好还是宣布重发球，而不应让比

赛继续下去。因为总有一名或更多的运动员也同样怀疑发球擦网

了，这样会影响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。

一名运动员将合法发球看成擦网时，有时会举手或用手

抓住球，并要求裁判员判重发球。裁判员通常会判重发球，特别

是发球员也同意对方运动员的意见时。但是裁判员应该让运动员

清楚裁判员没有义务这样做，在裁判员或副裁判员没有宣布重发

球时，运动员应该继续比赛，以举手示意。

（八）有关中断的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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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发球的另一个原因是：认为某些干扰可能影响该回合

的结果。例如：外界球进入赛场，或者是足以使比赛运动员大吃

一惊的突然喧闹。这种情况最好是立即宣布重发球，而不要等到

该回合结束后，再去决定干扰是否起作用。

回合进行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不测事件，一般不应判重发

球。例如：双打中运动员由于与同伴相撞，或者比赛中被挡板绊

倒而未能合法还击，不能判重发球。但如果不测事件扰乱了比赛

条件，可能造成对方运动员不利时，可以判重发球。

（九）关于未准备好的解释：如果接发球方未做好准备，只

要他没有试图接球，裁判员可以判重发球；但是，接发球员未击

球本身不能证明判重发球是正确的，裁判员必须判定接发球员确

实是没有准备好，还是他只是不愿意接似乎是难接的发球，应当

鼓励接发球员在他们尚未做好准备时举手示意。

二、 分

除被判重发球的回合，下列情况运动员得 分：

（一）对方运动员未能合法发球；

（二）对方运动员未能合法击球；

（三）合法发球或合法还击后，对方运动员在击球前，球触

及了除球网装置以外的任何物体；

（四）对方运动员击出的球已越过端线或比赛台面，该球没

有触及本方台区，而越过本方端线；

（五）对方阻挡；

（六）对方连击；

（七）对方运动员用不符合规定的拍面击球；

（八）对方运动员或其穿带的任何物品使球台移动；

（九）对方运动员或其穿带的任何物品触及球网装置；

（十）如果对方运动员不执拍手触及比赛台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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